
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上海保福联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统一交易协议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令 2022 年第 1 号）第四十八条，现将复星联合健康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上海保福联康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业务合作协议（2026 版）》统一交易协议的信息披露

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保福联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福康）构建了

“医、药、健、保”线上线下一体化、“保险+健康”一站式服务

的专业健康服务平台。公司拟向保福康购买健康服务及线上商城

服务。 

二、交易标的情况 

按照《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令〔2022〕1 号），结合交易具体实际，本次合作作为

统一交易协议进行管理。 

（一）交易具体内容 

保福康为公司提供健康服务及线上商城服务，包括：双语客



服服务，健康服务承接、商城日常维护服务，定制商城营销运营、

新产品系统开发服务。保福康负责商城业务的市场调研、活动策

划、组织和落实，负责商城供应链、库存建设和落实，负责商城

客户和订单的运营，负责品牌的建设和宣发等定制化服务工作。 

（二）交易履行期限 

合作协议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合作期限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终止，各方可基于具体情况协商后另行签署新的合作协议。 

三、交易对手情况 

（一）交易对手名称；上海保福联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二）经济性质：民营 

（三）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保

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

售；软件开发；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一类增

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消毒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自主展示（特色）项目：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家用

电器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

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

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母婴用品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

广告发布；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零售；体育用

品及器材零售。 

（四）法定代表人：沈喆颋 

（五）注册地：上海 

（六）注册资本：500 万元 

（七）关联关系：保福康为公司股东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股东上海

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法人组织，构成公司关联方。 

四、定价政策 

公司针对健康服务及线上商城服务向市场上多家供应商进行

了询价。经比价，保福康的报价具备市场竞争力。协议约定的服

务费按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交易，不偏离市场独立第

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



方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金额 

公司拟委托保福康提供健康服务及线上商城服务，服务费为

每月 55 万元，单一年度服务费为 660 万元。 

六、董事会决议，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 

《关于与上海保福联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统一交易协议

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七、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认真审议《关于

与上海保福联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统一交易协议的议案》，并

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八、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